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职改办〔2013〕4号

关于陈华菊等52人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陈华菊等28人具备高校教师讲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余冬具备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曹新等18人具备高校教师助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卢小海等5人具备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13年9月1日。

附件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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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
1、 讲师（28人）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王姣、邹婷婷

城市建设学院：李艳飞、蒋华、付烈、张晶、陈华菊
经济管理学院：袁海英、潘凌霄、冷芳、肖诗磊、刘慧敏、李娟、刘晏、王怡

新闻与法学学院：李耀威

艺术设计学院：董璐、吴寒、黄昊源、李翠、刘茜茜、贺丽、喻欣、徐齐

基础科学部：梁永章、陈振兴
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蔡苗、沈钰
二、工程师（1人）

基础科学部：余冬

三、助教（18人）： 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马哲文

城市建设学院：曹新、李菁、耿云云

经济管理学院：李萍、杨洋、何实、刘诗韵、柳青、涂佳、方璇、辛永娜

艺术设计学院：陈晓慧、张智、孙思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张雪凌

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：魏谨

大学生艺术团：张尔婳
四、助理工程师（5人）：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卢小海、孙琴

基础科学部：袁静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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